
 

聊城市城市节水专项规划（2017-2030） 

 

（公布稿） 

 

为实现 21世纪我国人口、经济、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，缓

解水资源紧缺和水危机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推进生态文明建

设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及新时期节水型城市建设的新要求，提

高水资源利用效率，以制度创新为动力，调整发展思路，转变发展模

式，转变用水观念和用水方式，把水资源节约保护放在经济社会发展

的突出位置，积极培育节水型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。进一步完善城市

功能、提升城市形象、指导城市建设健康发展，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

生活品质需求，我市启动了《聊城市城市节水专项规划》编制工作。

该规划已于 2018 年 9 月 5 日经聊城市人民政府批复实施（聊政字

[2018]92 号），现将主要内容公布如下： 

（一）规划原则 

1、高效利用，促进用水方式转变。 

2、优化配置，统筹兼顾。 

3、合理布局，突出区域建设重点。 

4、制度创新，规范取水用水行为。 

5、政府主导，鼓励全民共同参与。 

6、科学发展，节约用水可持续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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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划期限 

规划期限：2017 年-2030 年，近期为 2017 年-2020 年，远期为

2021-2030年，规划基准年为 2016年。 

（三）规划范围 

本次规划以聊城市城区为重点，规划范围为城市总体规划的中心

城区范围：东至四新河，南至规划新南外环路、南水北调北侧路和聊

莘路，北至规划北外环路，西至西环路与闫寺办事处西侧规划路，总

面积 385.83km
2
。 

水资源平衡的规划范围为城市总体规划的市域和规划区范围（东

昌府区全境，面积 1443 km
2
）。 

（四）规划目标 

总体目标：提高城市节水水平，近期达到节水型城市各项指标，

远期把聊城市建设为高效节水型城市。 

1.制定节约用水的目标和任务，指导节水工作快速有序发展。 

2.建立完善的总量控制、计划用水等节水管理制度。 

3.万元地区生产总值（GDP）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达

到省级节水城市标准。 

4.节水型社区覆盖率不低于 5%，节水型企业（单位）覆盖率不

低于 20%。 

5.减少城区自备水源的利用，加大再生水和雨水资源等非常规水

源的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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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节水潜力分析 

通过对生活用水、工业用水、供水管网漏损、再生水回用和雨水

利用方面的分析，近远期节水潜力如下，主要组成为再生水节水和雨

水节水方面。 

节水潜力分析表       单位：万 m³/d 

年份 生活节水 
工业节

水 
再生水 雨水 管网节水 合计 

2020年 1.81  1.21 5 1.97  0.68 11.2 

2030年 3.39  3.98 15 4.74  2.14  29.3 

（六）主要任务 

1．节水型城市建设 

根据节水现状和发展需求，规划近远期达到省级和国家级节水型

城市标准要求，包括基本条件、基础管理指标和技术指标三大部分，

技术指标可分为综合节水、生活节水和工业节水三个方面，详见说明

书相关部分。 

2．节水型社区建设 

主要任务：建设节水型小区，推动生活节水；规划近期节水型小

区覆盖率不低于 5%；远期节水型小区覆盖率超过 10%。 

3．节水型企业建设 

主要任务：完善企业节水制度，加强企业水平衡测试；提高节水

型企业比例，推动工业节水；规划近期节水型企业覆盖率不低于 20%；

远期节水型企业覆盖率超过 30%。 

3．节水型城市制度建设 

主要任务：完善法律体系，做到有法可依；完善城市节水管理制

度，加强依法节水力度，使节水工作顺利进行；加强城市用水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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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行阶梯型水价政策，建立水价调控的长效机制；监督企业定期进行

水平衡测试；建立节水信息化平台，实现信息化、智能化管理；要求

新建企业、单位、居住小区节水型器具使用率必须达到 100%。；改善

城市管网，降低管网漏损率；加强自备水源管理，合理有序地推进自

备水源封停工作。 

（七）常规水源利用规划 

7.1给水系统节水规划 

7.1.1水源地节水规划 

1．严格保护水源地，避免水质性缺水； 

2．严格控制用水总量。 

7.1.2给水厂节水规划 

1．节水规划 

规划自来水厂根据工艺合理拟定絮凝池的排泥周期和滤池反冲

洗次数。 

7.1.3给水管网节水规划 

1．城市供水管网管理。加强供水管网管理；建议进行“一户一

表”改造；加强管网检漏工作。 

2．城市供水管网优化规划 

规划将现状水泥管、老旧管道和管径偏小等管道进行相应改造，

管材推荐更换为球墨铸铁管或 PE/PVC管，以降低管网漏失率。 

7.2城市计划用水规划 

规划城市近远期计划用水率分别达到 100%。 

在控制用水总量过程中，取用水总量达到或超过年度用水总量控

制指标的，暂停审批区域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项目取水许可。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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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水总量达到或超过规划期用水总量的，则停止区域内项目取水许可。 

根据现状用水大户情况，规划将月用水量超过 5000 立方米的用

水单位列为计划用水重点监控单位。未来新建、改建、或扩建的单位，

如果月用水量超过 5000 立方米，节水主管部门必须将其列为计划用

水单位。计划用水定额的制定可由城市节约用水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

况适当调整。 

7.3生活节水规划 

7.3.1居民生活节水规划 

1．规划节水指标 

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指标表 

规划指标 2020年 2030年 

一户一表率 98% 100% 

节水器具普及率 100% 100% 

用水器具漏水率 ≤2% ≤2% 

人均用水量 小于 120L/人·天 小于 120L/人·天 

再生水或雨水利用率 15% 20% 

净水设备尾水利用率 95% 100% 

2．节水措施 

（1）节水型社区必须规划雨水或再生水利用系统，其他指标要

求符合《山东省节水型社区（居住小区）标准》。 

（2）节水型社区必须执行“三同时”，即居住小区节水设施必须

与居住小区主体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运行。 

（3）建筑面积 2万平方米以上高层住宅，建筑面积 10万平方米

以上（或日用水量超过 200立方米，或居住人口超过 3000人）的居

住小区，必须配套建设再生水回用设施。建筑面积低于上述标准的居

住小区建议合建再生水利用设施。 

3．近远期节水型社区（居住小区）建设规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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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.2公共建筑节水规划 

为推广再生水回用，实现污水资源化，根据山东省《关于印发<

山东省城市中水设施建设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有关规定，规划建筑面

积 2万平方米以上的宾馆、饭店、商店、公寓、综合性服务楼等建筑，

建筑面积 3万平方米以上的机关、科研单位、大专院校和大型综合性

文化、体育设施，必须配套建设再生水回用设施。 

     1．学校节水规划 

（1）规划节水指标 

学校用水定额参照《山东省城市生活用水量标准（试行）》规定：

中小学校（无住宿）为 25-35 升/人·d；中小学校（有住宿）为 40-70

升/人·d；大专院校为 60-100升/人·d。 

   （2）节水措施 

     ①采用先进的节水技术，提高节水效率。 

     ②采用再生水、雨水回用技术。 

     2．单位节水规划 

（1）规划节水型单位 

（2）实施措施 

①加强用水设备的日常维护管理，推广使用节水型器具。 

②建设再生水回用设施，用于冲厕等生活杂用水。 

    3．宾馆、酒店节水规划 

（1）规划节水指标 

规划宾馆酒店用水量标准符合《山东省城市生活用水量标准（试

行）》中相关规定。 

①普通旅馆、集体宿舍(无淋浴)用水定额为 70-120升/床·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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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普通旅馆、集体宿舍（有淋浴）用水定额为 120-160升/床·天。 

③宾馆客房（三星级（含）及以下 ）用水定额为140-200升/床·天。 

④宾馆客房（四星级（含）及以上）用水定额为 200-260升/床·天。 

（2）节水措施 

 ①改造用水设备，普及节水器具。 

 ②推行再生水回用，用于冲厕、绿化。 

     4．医院节水规划 

（1）规划节水指标 

规划医院用水定额应符合《山东省城市生活用水量标准（试行）》

中有关规定：综合性医院用水定额为 200-400L/床·d；专科医院用书

定额为 200-300L/床·d；疗养院（有单独卫生间）用水定额为 150-200L/

床·d；门诊部、诊疗所用水定额为 15L/床·d。 

（2）节水措施 

①规划对医院供水管网进行改造，杜绝跑、冒、滴、漏现象。 

②提高节水技术水平，使用节水器具、设备。 

③对医院内锅炉冷凝水进行回收利用。 

5．公共设施节水保障措施 

（1）完善管理体制。 

（2）提高节水意识。 

（3）严格执行水平衡测试制度。 

（4）积极筹措资金，完善基础设施。 

（5）严格执行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指标体系，执行计量收费和

超用水加价收费制度，逐步提高节水管理水平。 

7.4工业节水规划 

7.4.1工业节水指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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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规划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近期≤11立方米/万元，远期≤10

立方米/万元。 

（2）规划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近期达到 92%，远期达到 95%。 

（3）规划节水型企业覆盖率近期不低于 20%，远期达到 30%。 

（4）规划工业取水量指标达到国家颁布的 GB/T18916定额系列

标准。 

7.4.2工业节水规划 

1．近期，继续开展工业企业水平衡测试工作，全面推进节水型

企业创建。电力企业冷却水中再生水使用比例不低于 50%。逐步淘汰

冷却效率低、用水量大的冷却设施，推广高效循环冷却处理技术并改

进水质稳定处理技术。提高浓缩倍数，淘汰浓缩倍数小于 3的敞开式

循环冷却水系统，推广浓缩倍数大于 4的循环冷却水系统。 

2．远期，巩固和深化工业企业的水平衡测试成果。改进高耗水

行业的生产工艺，推行少水、无水新工艺，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

到 95%以上。各行业以部分企业为试点，普遍实行清洁生产、全市工

业持续进行用水设备工艺改造，工业万元增加值取水量降低至 10 立

方米/万元以下。 

7.4.3 节水型企业规划 

规划各企业按照节水型企业标准开展节水工作，最大限度的利

用再生水，再生水回用比例达到 50%。 

7.5其它节水规划 

7.5.1 绿化节水规划 

规划园林绿化优先使用劣质水，城市绿化应当优先选用耐旱型树

木、花草。城市公园和绿化带应当采用喷灌、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。 

近期规划 30%采用喷（滴）灌，远期 60%采用喷灌，再生水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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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水等非常规水源使用率近期达到 50%，远期达到 80%。 

7.5.2道路浇洒节水规划 

规划近期城市道路浇洒再生水利用率达 60%，远期达到 100%。 

7.5.3公厕节水规划 

规划大力发展免冲洗环保公厕设施和节水型公厕技术，推广再生

水回用。 

规划到 2020年 30%的城市公厕用水采用再生水，2030年 70%的

城市公厕用水采用再生水。近远期公厕内节水器具普及率达到 100%。 

7.5.4特种行业节水规划 

1．洗车业 

规划大力推广洗车用水循环技术，推广采用高压喷枪冲洗、电脑

控制洗车和微水洗车等节水作业技术。规划期内新建洗车场用水定额

必须满足下表要求，所有洗车场必须全部配备节水型器具。新建洗车

场须由节约用水主管部门验收节水设施。 

2．洗浴业等 

节水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制定洗浴业等行业投资项目指

导目录和限制发展项目名录，限制落后、耗水量高、用水效率低的洗

浴项目。 

3．小区纯水机等净水设备。 

推广节水型净水机，净水产水率必须≥35%，同时严禁净水设备

废水直接排放，规划用于建筑用水、绿化或者冲厕、拖地等生活杂用。 

（八）非常规水源利用规划 

8.1再生水利用规划 

8.1.1再生水利用原则 

公
布
稿



根据聊城实际情况和经济技术情况，采用集中式与分散式相结

合的再生水利用模式，提倡分散式再生水回用模式。 

8.1.2再生水水厂规划 

规划再生水厂为污水处理厂扩建性工程，再生水厂规模根据《聊

城市排水专项规划（2016-2030年）》确定的污水厂处理规模及本次规

划预测的再生水量确定，规划 6处再生水厂。 

再生水处理厂规模一览表 

名称 
现状规模 

（万 m3/d） 

规模（万 m3/d） 

近期 远期 

第一再生水厂 

（城市污水处理厂） 
3 5 5 

第二再生水厂 

（新水河污水处理厂） 
5 5 5 

嘉明再生水厂 / / 5 

开发区再生水厂 / 2.5 2.5 

高新区污水处理厂 / / 3 

城南+润河再生水厂 / 1 5.5 

合计 8 13.5 26 

8.1.3再生水厂出水水质标准 

再生水水质应符合国家和地方水质标准，满足再生水用户提出的

技术可行、经济合理的特定水质要求。 

再生水主要应用于市政绿化、浇洒道路、公厕冲水、工业企业用

户以及河道补水，相应的再生水利用水质控制标准应符合现行的《污

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 50335-2002）、《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

杂用水水质》（GB/T18921-2002）、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》

（GB/T19923-2005）和《污水再生利用 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》

（GB/T18921-2002）要求中所确定的用水水质控制指标的要求。对用

水有特殊要求的情况，如电厂冷却等，需要用户增加水处理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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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.4再生水管网规划 

按照就近收集、就近处理、就近利用、与《聊城市土地利用总体

规划（2006-2020年）》相衔接的原则，在再生水合理利用半径内敷设

再生水管道。详见再生水利用规划图。 

8.1.5绿地浇洒再生水利用规划 

规划建议工业区再生水管道适当延伸至公园绿地、公厕等市政用

水用户，在东昌湖和徒骇河中下游的景观水体等周边设置再生水管网，

在再生水厂和管道延伸末端设置洒水车取水点，供道路浇洒和绿化用

水。 

8.1.6分散式再生水利用规划 

1．分散式再生水系统设置 

（1）对规划建成区内，凡是房屋建筑总面积达到 10 万平方米，

或日用水量超过 200立方米，或居住人口超过 3000人以上的居住小

区及单位都必须配套建设再生水回用设施。 

（2）新建居住小区及公共建筑再生水供水系统宜采用原水污、

废分流，再生水专供的完全分流系统。 

（3）再生水处理站位置应根据居住区或公共建筑的总体规划、

再生水水源及用水位置、环境卫生和管理维护要求等因素确定。 

（4）分散再生水设施出水就地收集和利用，不进入集中再生水

供水系统。 

2．分散再生水设施水质要求 

规划再生水水质应满足相应中水回用的水质标准。 

3．分散式再生水设施分布规划 

根据聊城市实际情况及《聊城市排水专项规划（2016-2030 年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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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再生水规划内容及有关规定，确定分散式再生水设施。 

排水量较大的企业可根据其自身用水的特点，在原有的水处理工

艺基础上增加再生水回用项目，作为分散式再生水水源。 

8.2 再生水利用规划实施措施 

1．城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城市再生水设施的建设管理工作。 

2．再生水设施由建设单位负责建设，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

同时施工、同时交付使用。再生水设施的建设投资应纳入主体工程总

概算。 

3．再生水应当实行有偿使用，其计量与收费工作由建设单位或

产权管理部门负责。 

4．再生水回用管道严禁与自来水、地下水供水管道直接连接，

出水口必须标有“非饮用水”字样或其它明显标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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